
乒乓球竞赛基本规则

(一)发球、接发球和方位的选择

(1)发球、接发球和场地的选择权力应通过赛前抽签决定。中签者可以选择先发球 或先接

发球，或选择先在某一方。

(2)当一方运动员做出选择后，另一方运动员应有做另一个选择的权力。

(3)在每获得 2 分之后接发球方即成为发球方，依此类推，直到该局比赛结束，或者 直至双

方比分都达到 10 分实行轮换发球法，这时发球和接发球次序仍然不变，而且每人 只轮发

1 分球。

(4)一局中在某一方位比赛的一方，在该场的下一局应换到另一方位。单打决胜局 中当有

一方满 5 分时交换方位。

(二)发球、接发球次序和方位的错误处理

(1)裁判员一旦发现发球、接发球次序错误应立即暂停比赛，并按该场比赛开始时确 立的

次序，根据场上的比分，由应该发球或接发球的运动员发球或接发球；在双打中，则按 发

现错误时那一局中首先有发球权的一方所确立的次序继续进行比赛。

(2)裁判员一旦发现运动员应交换方位而未交换时，应立即暂停比赛，并按该场比赛  开始

时确立的次序，根据场上比分纠正运动员所站的方位后再继续比赛。在任何情况下， 发现

错误之前的所有得分均有效。

(3)当发球者发出的球触碰到网时叫发球“擦网”,裁判应令发球者重新发球。

(三)合法还击

对方发球或还击后，本方队员必须击球，使球直接越过或绕过球网装置，或触及球网 装置

后，再触及对方台区。凡属上述情况，均为合法还击。

(四)重发球

出现下列情况，应判重发球。

(1)如果发球员发出的球，在越过或绕过球网装置时触及球网装置，此后成为合法发 球或

被接发球员或其同伴阻挡。

(2)如果发球员或同伴未准备好时球已发出，而且接发球员或其同伴均没有企图 击球。

(3)由于发生了运动员无法控制的干扰，如灯光熄灭等原因，而使运动员未能合法发

球、合法还击或未能遵守规则 (运动员与同伴相撞或者被挡板绊倒而未能合法回击，则不

能判重发球)。
(4)裁判员或副裁判员宣布暂停比赛。例如，①由于要纠正发球、接发球次序或方 位错误；

②由于要实行轮换发球法；③由于警告或处罚运动员；④由于比赛环境受到干 扰以致该回

合结果有可能受到影响(如外界球进入赛场或是使运动员大吃一惊的突然 喧闹)。
( 五 ) 判 1 分
回合中出现重发球以外的下列情况，应判失 1 分。

(1)未能合法发球。

(2)未能合法还击。

(3)阻挡。

(4)连续两次击球(如持拍手的拇指和球拍连续击球)。
(5)除发球外，球触及本方台区后再次触及本方比赛台面。

(6)用不符合规定的拍面击球。

(7)双打中，除发球或接发球外运动员未能按正确的次序击球。

(8)裁判员判罚分。

(9)其他已列举的违例现象。

(六) 一 局比赛

在一局比赛中，先得 11 分的一方为胜方；比分出现 10 平后，先多得 2 分的一方为 胜方。

(七) 一场比赛

(1)一场比赛应采用三局两胜制或五局三胜制。



(2)一场比赛应连续进行，但在局与局之间，任何一名运动员都有权要求不超过 2 分 钟的休

息时间。

(八)轮换发球法

(1)如果一局比赛进行到 10 分钟仍未结束(双方都已获得至少 9 分除外);或者在此 之前的任

何时间，应双方运动员要求，应实行轮换发球法。计时员应在每一局比赛的第一 个球进人

比赛状态时开表；在比赛暂停时停表，恢复比赛时重新开表。比赛暂停包括：球 飞出赛区

至重新回到赛区、擦汗、决胜局交换方位及更换损坏的比赛器材。 一局比赛进行 到 15 分

钟尚未结束，计时员应报“时间到”。

(2)当时间到时，球仍处于比赛状态，裁判员应立即暂停比赛，由被暂停回合的 发球员发

球继续比赛。球未处于比赛状态，应由前 一 回合的接发球员发球，继续 比赛。

(3)出现上述情况时，计数员应在接发球方每一次击球后报出击球数，在使用轮 换发球法

时，计数员报数应用英语或用双方运动员及裁判员均能接受的任何其他 语言。

(4)此后，每个运动员都轮发 1 分球直至该局结束，如果接发球方进行了 13 次合法 还击，

则判发球方失 1 分。

(5)轮换发球法一经实行，该场比赛的剩余部分必须继续进行，直至该场比赛结束。

(九)器材规格

球台——高 76厘米、长 2.74米、宽 1.525米，颜色为墨绿色或蓝色。

球网——高 15.25厘米、台外突出部分长 15.25厘米，颜色与球台颜色相同。

球——呈白色或橙色，且无光泽，直径 40毫米、重量 2.7克的硬球。

挡板——高 0.75米、宽 1.4米或 2米，颜色与球台颜色相同。

所有器材均由国际乒联特别批准和指定。在整个比赛过程中包括训练设施均必须采 用相同

牌号的器材。


